花蓮縣政府辦理活動、課程、會議出席交通費(火車)申請表
	核銷單位
	

	申請人姓名
	
	類型
	□據點人員 □講師

	申請人聯繫電話
	

	活動／課程／會議

	名稱
	

	日期
	

	活動/課程/會議地點
	

	起訖站
	起站：
	迄站：

	票價
(核銷依實際搭乘車型，不包含商務車廂。)
	單程票價： __________ 元
來回總額： __________ 元 (單程票價 x 2)

	申請人簽章
	

	單位負責人簽章
	


本表僅限參與以下兩種情形使用：
  (1)花蓮縣政府社會處指定之據點活動（如聯繫會議、種子培訓、據點共識營、成果展及培訓計畫等）。
  (2)縣外延緩失能講師授課。
